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要求，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已认真查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相关会议资料，现

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所涉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现金收购青岛凯源祥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的独立

意见 

1、公司收购青岛凯源祥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3、我们对公司上述收购行为没有异议，同意公司上述收购事项。 

二、关于公司因收购股权而相应增加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因收购股权相应增加的对外担保事项，预期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和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 

3、同意公司因收购股权而相应增加对外担保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                          

（孙建强）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                          

（姜省路）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                         

（周明国）                       

                                               

年    月    日 

 


